
108 年度台灣傷口照護年會 參展說明 

 

今年參展之收費項目標準及說明，請詳閱以下資訊，謝謝合作。 

一、攤位費用 

區域 
費用 

備註 
108.2.28 前 

 5 萬 費用含手冊廣告內頁一面。 

說明： 

1. 場地：本次會議地點為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會議室，如有意願者請提早登記。 

2. 攤位選定： 

(1) 依攤位數/匯款先後順序排定。參展費用如以支票方式付款，為求公平起見，以支票

到期日為準。 

(2) 攤位分配於召開廠商協調會時，由參展廠商自選攤位。未能參加協調會者，請事先

填妥委託書由受託人代為選位，未填具委託書或未親自出席之廠商，由本學會代為

選位，廠商不得異議。 

3. 費用： 

(1) 請於 108.2.28 前填妥申請表及繳清費用。如貴公司請款需要時日，請於報名後儘快

進行請款動作，以利貴公司選位次序。 

(2) 參展費用一經繳納，若於廠商協調會前臨時退出參展，所繳納之參展費半數將做為

展覽活動基金，在廠商協調會後欲退出參展者，參展費將全數作為本會展覽費，不

予退還，亦不得要求抵繳任何費用。 

4. 攤位裝潢於廠商協調會時一併公告，如有特殊需求，也請於廠商協調會時一併提出。 

5. 其他規定： 

(1) 參展廠商所承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參加展出。如有

違反，本學會有權沒收該參展廠商之參展費。 

(2) 參展廠商請遵守「藥妝管理法」、「食品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依法辦理

貨品進口、商品展出及廣告刊登等相關作業，如有違反，參展廠商除需負法律責任

外，本學會有權扣留其參展費。 

(3) 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產險、竊盜險等相關保險，本學會對於參展廠商

於展覽期間之財務損壞及竊盜等情事，依國際展覽慣例不負賠償責任。 

(4) 展場內除本學會提供之演講場地，嚴禁使用麥克風、小蜜蜂、音響及大聲公等擴音

設備，違者當場終止其參展之資格。 

(5) 參展廠商所提供之宣傳資料，不可侵犯著作權法，若文宣內容導致本學會因而連帶

涉訟，參展廠商須負一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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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冊內頁廣告及其他 

項目 大會手冊內頁廣告 Lunch symposium 備註 

費用 

1. 封底 (1.5 萬) 

2. 封面內頁、封底內頁 (1 萬) 

3. 內頁每頁$5,000 

3 萬 

詳細內容

請詳閱以

下內容 

1. 費用說明 

(1) 大會手冊內頁廣告：封底、封面內頁及封底內頁以先匯款及完成登記為優先，

額滿為止。 

(2) 內頁為五個名額。 

(3) Lunch symposium 僅一個名額。 

四、主辦單位聯絡人：李姝嫻/陳怡倩/方珮懿小姐，電話：0931-851530或07-3121101轉7676，

傳真：07-3127056 


